
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
教务通知（2018）第  号
关于做好2018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中期检查及答辩安排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为加强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过程监控，不断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规范》（中矿大教字[2009]65号）文件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现就2018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及答辩安排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中期检查安排
1、检查方式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采取学院自查，教务部组织专家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系统上集中抽查。
2、检查时间
（1）学院自查：学校抽查前完成，具体时间自行安排；
（2）学校抽查：2018年5月8日—2018年5月11日。
3、检查内容
（1）学院自查内容
①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度及工作计划完成情况：包括查看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方案分析说明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提纲和初稿、有关图纸、计算说明和实验报告等；
②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；
③ 学生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出勤情况；
④学生前期已完成工作的质量情况；
⑤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（2）教务部抽查内容
 ① 查看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总结；
② 检查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情况表、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表、任务书、日常指导；
③ 随机抽查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稿。
二、答辩安排
1、学术不端检测
凡是参加答辩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均需检测；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检测稿由学生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系统内提交，答辩之前完成，检测时间由各学院自行安排，检测稿采取统一规则命名，命名格式为：学号_姓名_专业_题名，如学院需添加其他信息，请在题名后以规定符号_分割添加。系统检测之前学校向学生提供免费检测机会，具体由学院负责组织实施，学院管理员账号另行单独下发。
2、答辩时间安排
首次答辩时间：2018年6月6日前完成。具体答辩时间由学院自行决定，但必须满足培养方案学分要求。首次答辩安排于2018年5月25日前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内完成。二次答辩时间：2018年 6月 12日。二次答辩安排于2018年6月8日前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内完成。
3、成绩发布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发布于2018年6月14日前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内完成。
三、有关要求
1、各学院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展状况明显滞后的学生应加强引导，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学生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写作工作。
2、各学院于2018年5 月4 日前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系统内完成中期检查表（学生在系统上填写，指导教师审阅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稿（学生在系统上填写，指导教师审阅）、学院中期检查总结相关材料的提交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纸质档相关材料（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中期检查表、指导日志、开题报告等）由各学院留存，校级及省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纸质档学院留存一份，报送学校档案馆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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